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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01

u基本医疗保障制度，是用人单位、

职工、居民共同参加的一种社会保

险，具有广泛性、共济性、强制性

的特点。保障广大参保人的基本医

疗需求。

u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就是我们生活中

常说的“医保”，包括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。

政策概述



体 系 构 成

Part 02

 医疗保险体系由基本医疗保险（个人帐户、统筹
基金）、补充医疗保险（公务员医疗补助、企业
补充医疗保险）和大额医疗保险三部分组成。

u 基本医疗保险是医疗保险体系的基础，实行个人

帐户与统筹基金相结合，能够保障广大参保人员

的基本医疗需求。

u 大额医疗保险是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缴

纳的，当医疗费用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

高支付限额时，由大额医疗保险支付。

u 公务员医疗补助是国家公务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

险的基础上，对公务员实行的医疗补助。



Part 03

起 付 线
     起付线又称门槛费，是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对参

保人员进行医疗补偿的补偿费计算起点，起付线以下

的医疗费用由参保人员自己支付，起付线以上支付限

额以下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参保人员共

同承担。



“甲乙类药耗”的分类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确定。

“甲类药耗”是临床治疗必需、使用广泛、疗效确切、同类目录

中价格或治疗费用较低的。使用“甲类药耗”按基本医疗保险规

定的支付标准及分担办法支付。

“乙类药耗”是可供临床治疗选择使用，疗效确切、同类目录中

比“甲类”价格或治疗费用略高的药耗。使用“乙类药耗”先由

参保人按一定比例自付后，剩余部分再按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支

付标准及分担办法支付。

Part 04
甲类、乙类药耗的定义及报销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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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分担自付部分

个人先行自付部分(乙

类药品、特殊诊疗项目、

一次性医用材料）

医保不支付的自费项目

Part 05
医疗费用中参保人员需要承担的部分

门诊/住院起付线
（门槛费）



门  诊 住  院

ü 门诊慢特病 

 满足办理条件可享受相应待遇

Part 06

ü 门诊重大疾病 普通住院个人自付比例

项目 个人自付比例

起付线 1400

甲类 40%

乙类 49%

年度限额 25万

贵阳市城乡居民普通住院个人自付比例

大病保险
贵阳市城乡居民：大病保险赔付费用在我院即时

结报，赔付标准由人寿保险公司按规定执行。

儿童参保
城乡居民医保


